
    丈夫婚内出轨，还

给“第三者”送钱送物！
这不，忍无可忍的妻子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日前，上海

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
了一起确认合同无效纠

纷案件。原告王某起诉

丈夫陈某及“第三者”赵
某，要求确认丈夫陈某

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
“第三者”赵某之间的赠

与合同无效，并要求赵
某返还陈某所赠与的款

项 26?元。
王某与丈夫陈某于

2000 年步入婚姻的殿
堂。婚后，夫妻双方感情

尚可。可能被柴米油盐
冲淡了生活的激情，陈

某在工作来往中认识了
“第三者”赵某，双方很

快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关
系。交往期间，陈某通过

微信红包、现金支付等
形式多次向赵某转账，

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双
方还一同外出旅游，共

同在外租房，感情持续
升温。不过，这段感情最

终被王某发现，在收集
好丈夫陈某支付给赵某

款项的全部凭证及相关
微信聊天记录后，王某愤然向上

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赵某返还陈某赠与其的全部

款项。
王某认为，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丈夫陈某违背夫妻忠诚义
务，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超出

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向婚外异性

赵某转账大额款项，系违背公序
良俗的行为，应属于无效的民事

法律行为，被告赵某应当全额返
还受赠款项。被告赵某认为，其与

陈某交往时，对陈某已

经结婚的事实并不知
情，且交往期间也多次

转账给陈某，其目前仅
欠陈某三?元。

为妥善化解矛盾，
承办法官耐心、细致地

向当事人释法明理。最

终，三方当事人达成一
致：在扣除赵某已经退

还陈某的部分钱款的基
础上，由赵某返还王某

10?元。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零
六十二条规定：“夫妻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

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
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因夫

妻关系的存在而产生的。

在夫妻双方未对财产归
属另有约定的情形下，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取得的财产应视为夫妻

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
有，夫妻双方无权对共同

财产划分个人份额。虽夫
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

的处理权，但如果要对夫
妻共同财产作出超出日

常生活需要的重大处
置，则需要经过夫妻双方共同协

商、一致决定。
本案中，陈某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未经其妻子王某的同意，擅
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赵某，事后

也未取得配偶王某的追认，不仅侵
犯了王某作为夫妻一方对夫妻共

同财产的所有权，也有违公序良

俗，该赠与行为应认定为无效，王
某有权以侵犯共有财产权为由请

求受赠者赵某予以返还。
通讯员 黄俊 本报记者 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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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办公室来了一大家子

人，是一对小夫妻和双方的父母。还
未等坐定， 双方就唇枪舌剑相互指

责，好不容易才让他们安坐下来。

原来， 小夫妻俩共生了一男一

女两个孩子。 为了动迁能分到安置
房，结婚时，儿媳并没有把户口迁到

婆家，第一个孩子生的是女儿，儿媳

把女儿的户口报到娘家。不久，娘家
动迁，因母女俩户口都在娘家，结果

拿到十多万元动迁款。 儿媳并没有
将此款交给婆家， 尽管婆家对此很

不乐意，但也无奈。不久婆家也动迁
了，并分到三套房子，作为报复，这

三套房子一套也没有写儿媳的名
字。这下轮到儿媳不乐意了，认为婆

家没有把自己当自家人， 便与婆家

闹起了别扭。 婆家声称只要儿媳生
个儿子， 就把儿媳的名字写到其中

一套房子里。不久，儿媳果然生了个
儿子， 于是儿媳就提出要把自己和

儿子的名字一起写到房产证上。这
时婆家提出须把孙女的动迁款交出

来再考虑房产登记。 见公婆说话不

算数，儿媳便在丈夫身上发泄。丈夫

在家里是个妈宝男， 对父母的话从
来都是言听计从，从不敢多言。见丈

夫不为自己说话， 妻子便在月子里

与公婆闹起来。 心疼女儿的亲家也

参与进来，因多次协商不成，双方甚
至于闹到离婚。 无奈之下一起来找

我，让我为他们解决矛盾。现场双方

家庭成员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场面
一度失控。 我注意到怀抱婴儿的妻

子精神恍惚，脸色憔悴，似有产后抑
郁的倾向。 女方的父亲更是情绪激

动，因一语不合竟负气离场。我赶忙
追出去，把他拉到一旁。我问他：你

一共生几个孩子？对方答道：我只有

一个女儿。我又问：女婿家生了几个

孩子？ 他回答就一个儿子。 我对他

说：你家生一个女儿，他家生一个儿
子，现在夫妇俩共生有两个孩子，实

际上你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你想过
没有， 不要说他们家现在分的三套

房子，以后你们家所有的房产、财产
不出意外，也都将是这两个孩子的。

对方听完我的话，愣了一下，顿时恍

然大悟， 自言自语道：“我们是瞎吵
啰”，说罢竟跺脚到“是我好心害了

女儿，不能再吵下去了，她已经有产
后抑郁症了”。随后，他走到场内拉

起女儿的手：“不要吵啦！ 都是捣浆

糊瞎吵”。

我当场批评了公婆， 既然对房

产证上加名字有顾虑， 就不应该作
出承诺，结果出尔反尔，反而激化矛

盾。 同时我也批评丈夫关键时刻不
懂得保护妻子，一味对父母盲从。这

时女方父亲插嘴道：“都是我们不懂
理，瞎吵胡闹，一味地争吵不仅影响

情绪，危及家庭、婚姻，现在女儿已
经有产后抑郁的苗头， 大家赶快停

止争吵，当务之急先让女儿治病，大
家好好过日子。” 听了岳父的一番

话， 刚才还剑拔弩张的双方仿佛都

懂了个中的道理，顿时平静下来。

人民调解员 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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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以

高空抛物罪对被告人於某提起公
诉，这是上海第一起刑法修正案

（十一）施行后，以高空抛物罪提
起公诉的案件。

今年2月，蒋女士在小区楼下
无障碍通道处被楼上扔下的一袋

装有瓷杯碎片的垃圾袋砸中头面

部，经鉴定，蒋女士头面部轻微伤。
案发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联合

开展走访调查并张贴通告，敦促犯
罪嫌疑人投案自首。3月2日，公安

机关将嫌疑人於某抓获；3月5日，
杨浦区检察院对於某批准逮捕。检

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被告人於某在

其住处高空抛物造成他人人身伤

害，已触犯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
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的规定，应当

以高空抛物罪追究刑事责任。
高空抛物，不止入刑，民法典

更明确了侵权责任赔偿，较真这
一危害公共安全的顽症。《民法

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
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

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所

以，本案中，等待被告人於某的，
不仅是刑罚，还有民事侵权行为

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

可能有小伙伴要问了，本案中

蒋女士算幸运的，锁定了被告人，
有了索赔对象，还有很多高空抛物

案件，根本找不到侵权人，受害人
损失如何得到赔偿呢？对此，《民法

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经
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

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

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

有权向侵权人追偿。”这一规定，是
对暂时难以确定侵权人时如何保

障受害方利益的一个补救措施。排
除有证据证明自己案发时根本不

在楼里或不可能作案的以外，所有

可能造成受害人受伤的楼里人先

对受害人给予“补偿”，待侵权人出
现时，承担了“补偿”义务的所有人

有权利向真正的侵权人追偿。
那么问题又来了，抛物的侵权

人可能只有一个，楼里其他给予受
害人“补偿”的大多数无辜之人，又

要如何找到这个侵权人呢？《民法

典》上述法条第三款规定：“发生本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

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
人。”为避免类似案件发生，上述

法条第二款还规定：“物业服务企
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

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

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

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
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也就是说，

物业企业也不能疏于日常的安全
管理，未尽责的也可能要承担赔偿

责任。
可以说，《民法典》第一千二百

五十四条全面保障了高空抛物受

害人的合法权益，明确了物业、公
安等企业和机关的管理责任；《刑

法》第二百九十一条更是将高空抛
物行为入刑惩戒，为抑制此类案件

的发生作出了法律规制。
屠涵英 （市人大代表、市人大

社会建设委委员）

整理 姚丽萍民法典较真“高空抛物”顽症

    ?报讯（通讯员 陈勇 记者 袁玮）尽孝方式，
各有不同，尽孝有道，才能给长辈带来生活和精神
上的关怀，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但是有一个“孝

子”却用错了方式，反而给父母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4月 11日，某公司负责人李先生至徐汇公安

分局田林新村派出所报案称：一早到公司上班时发
现办公室柜子里 6瓶名酒不见了，询问其他人后，

发现有同事存放在办公室的储蓄罐、零钱等财物也

被盗了，于是到派出所报案。
经民警询问，李先生表示他的公司已经开了十

几年，之前从未发生这样的情况。民警对案发现场
勘查，同时在公司内部走访问询，发现员工佟某有

重大作案嫌疑，便将其传唤到派出所。到案后，佟某
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讳，称其于 4月 10日晚

趁公司人员下班后，输入公司门禁密码进入公司实
施盗窃，并坦言自己的盗窃行为实属无奈之举。原

来，佟某由于父亲公司投资失败，导致家中欠债，其
个人贷款了 50余?元来减轻家里的负担。虽然每

月有 1?余元的收入，但是基本上都用于偿还贷
款，第一次感觉到生活压力的他，注意到了老板办

公室里的名酒，他鬼使神差伸出了手，而销赃所得
的 1.2?余元已被用于还债……当佟某的父母接

到拘留通知书后，不禁失声痛哭，佟某对自己的行
为也十分后悔。目前犯罪嫌疑人佟某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老婆回来了他却进去了
一男子想让民警帮忙找老婆竟报假警

    ?报讯 （通讯员 宋严 记者

江跃中）一对“95”后夫妻因生活琐
事争吵，妻子一怒之下骑着电动自

行车离家出走。丈夫为尽快找回因
矛盾出走的妻子，竟“急中生智”跑

到派出所报警称自家的电动自行车
被盗……近日，普陀警方就接报了

这样一起匪夷所思的谎报警情案

件，涉案人员已被警方行政拘留。
4月 25日凌晨 2时许，男子孙

某来到普陀公安分局石泉路派出所
报案：他停在管弄路某小区某号门

口的电动自行车被盗了。民警立即

开展相关侦查工作。经过现场走访，

结合公共视频，民警很快锁定了一

白衣女子有重大嫌疑，并明确了该
女子最终的落脚点。正当一切即将水

落石出，民警准备实施抓捕时，报警
人孙某突然语出惊人：“对骑车的人

会有什么影响？不报（警）行不行？”
此时，孙某终于向民警道出了

实情。原来，“盗”走电动自行车的女

子正是孙某的妻子刘小姐。4月 25

日凌晨，孙某与妻子刘小姐因一些

生活琐事吵了起来，结果刘小姐一
气之下，骑着电动自行车离家出走。

孙某外出寻找无果后，突然萌生了

报假警的念头，谎称电动自行车被
盗，试图通过民警来寻找妻子。民

警在调阅公共视频时，曾多次询问
孙某是否认识骑走其电动自行车

的女子，孙某均否认，直至民警准
备实施抓捕才道出实情。随后，警方

联系到刘小姐，证实了其与孙某的

夫妻关系，以及因夫妻矛盾离家出
走的事实。

4月 25日，违法行为人孙某因
谎报警情的违法行为，被普陀警方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本版编辑∶唐 戟 视觉设计∶窦云阳

新民法谭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zf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232021 年 5月 14日 星期五

阿拉身边的代表·

解 读

法
说

8

孙绍波 画

歧路


